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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开展教师教育优秀人才培养方案

征集推广活动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扎实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试点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教

师教育质量，筑牢教师培养根基，拟征集推广一批教师教育优秀

人才培养方案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面向已通过第二级认证的师范类专业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

类别，征集中学教育、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职业教育、特殊教

育相关专业的优秀人才培养方案。

二、征集要求

（一）符合专业标准。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方案应符合《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、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

要求，教育硕士人才培养方案应符合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

指委修订的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》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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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明确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，优化课程设置，合理安排教学

内容和教学进程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。 

（二）具有创新示范性。人才培养方案应体现新时代教师教

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，在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法、实践

教学、质量保障等方面有创新性举措，能够有效提升师范生的综

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。

（三）强化实践导向。加强实践教学环节，优化实践教学体

系，确保师范生参与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。建立稳定的教

育实践基地，完善教育实践指导与考核机制，提高师范生的实践

能力和职业素养。

（四）注重协同育人。积极推进地方政府、高等学校、教科

研机构、行业企业、中小学校协同培养师范生机制建设，在人才

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建设、教学实践、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

深度合作，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。 

（五）具有较强的推广和应用价值。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建立

适应科学教育、跨学科教育、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，探索应

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挑战的培养模式改革，注重教师教育国际交

流合作，具有一定的推广和应用价值。 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学校推荐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此次方案征集推广工作，

认真组织开展本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梳理和推荐工作，以学校为单

位向我厅择优推荐不超过5个本科层次师范类专业和3个教育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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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人才培养方案。

（二）报送材料。请各高校总结提炼专业方案的理念原则、

培养模式、特色课程、优势内容、取得成效等，填写《教师教育

优秀人才培养方案推荐表》，并于 6 月 25 日前将推荐表和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报送到指定邮箱。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包括专业培养

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与教学安排、实践教学环节、质量保

障机制等内容。

（三）凝练推广。我厅将汇总整理优秀方案，集结成汇编推

广展示，并指导各教师教育高校学习借鉴并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

案，切实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闫函、刘依林，0531-51793828、

51793830，邮箱：jsc@shandong.cn。

附件：教师教育优秀人才培养方案推荐表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5 年 6 月 10 日


